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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２６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明燕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

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９

月

２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６

、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文登市苘山镇中韩路

２

号 公司副楼三楼会议室

７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二、会议出席对象：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８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３２

，

１３９

，

９３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７．９１８０％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３１

，

０５９

，

４７２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５７．４４４４％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３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

，

０８０

，

４６４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４７３６％

。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２４

，

７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７４％

；反对票

８５３

，

９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４６３％

；弃权票

６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６３％

。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２４

，

７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７４％

；反对票

８５３

，

９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４６３％

；弃权票

６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６３％

。

２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２４

，

７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７４％

；反对票

８５３

，

９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４６３％

；弃权票

６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６３％

。

３

、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２４

，

７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７４％

；反对票

８５３

，

９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４６３％

；弃权票

６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６３％

。

４

、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２４

，

７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７４％

；反对票

８５３

，

９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４６３％

；弃权票

６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６３％

。

５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２４

，

７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７４％

；反对票

８５３

，

９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４６３％

；弃权票

６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６３％

。

６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３１

，

０６５

，

３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１８６８％

；反对票

１

，

０１３

，

３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６６９％

；弃权票

６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６３％

。

７

、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２４

，

７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７４％

；反对票

８５３

，

９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４６３％

；弃权票

６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６３％

。

８

、股票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２４

，

７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７４％

；反对票

８５３

，

９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４６３％

；弃权票

６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６３％

。

９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２４

，

７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７４％

；反对票

８５３

，

９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４６３％

；弃权票

６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６３％

。

１０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２４

，

７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７４％

；反对票

８５３

，

９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４６３％

；弃权票

６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６３％

。

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２４

，

７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７４％

；反对票

８５３

，

９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４６３％

；弃权票

６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６３％

。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２４

，

７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７４％

；反对票

８５３

，

９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４６３％

；弃权票

６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６３％

。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２４

，

７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７４％

；反对票

８５３

，

９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４６３％

；弃权票

６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６３％

。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２４

，

７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７４％

；反对票

８５３

，

９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４６３％

；弃权票

６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６３％

。

（六）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２４

，

７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７４％

；反对票

８５３

，

９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４６３％

；弃权票

６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６３％

。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２４

，

７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７４％

；反对票

８５３

，

９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４６３％

；弃权票

６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６３％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指派曹钧律师、龚新超律师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对相关事项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三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６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举行，应到董事

９

名，

实到董事

９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宗利先生主持，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资禹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议案》

为积极争取对外合作的战略机会，增强公司竞争力，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３

，

１６４

万元认购山东禹城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２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禹城农村商业银行总

股本的

５．９１％

，出资方式为货币；增资完成后将持有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３１

，

３９９

，

１５０

股（增资前公司持

有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８

，

７９９

，

１５０

股），占其总股份的

８．２１％

，将成为禹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

称“禹城联社”）的第一大股东。

本次禹城联社增资方案和定价依据为： 根据北京中税德庆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禹城联社出具的编

号为中税德庆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００６

号 的《资产评估报告》及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禹城联社出具的

编号为中审国际核字［

２０１３

］ 【

０１０３００１２

】号的《禹城市农村合作联社清产核资报告》，禹城联社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整体评估后的净资产人民币

２１３

，

６９６

，

１１１．９４

元，折成股份为

１９１４０２５５７．００

股，每股净资产

为

１．１２

元

／

股，禹城联社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决定以溢价方式发行，确定本次增资扩股的增资价格

为

１．１

元

／

股，溢价认购股份的股东另行每股支付人民币

０．３０

元用于购买禹城联社的不良资产。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宗利先生或经刘宗利先生授权的相关人员签署相关协议文件。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增资禹城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０８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６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３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增资禹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交易简要内容：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３

，

１６４

万元认购拟组

建的山东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城农村商业银行”）

２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禹城农村

商业银行总股本的

５．９１％

，增资后公司将合计持有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３１

，

３９９

，

１５０

股（增资前公司持

有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８

，

７９９

，

１５０

股），占禹城农村商业银行总股本的

８．２１％

，将成为禹城农村商业银

行的第一大股东；

２

、本次入股拟筹建的禹城农村商业银行尚需签订出资协议书，因此本次交易存在不能签订出资协

议书的风险；

３

、本次交易存在不能获得银行业相关监管部门批准的风险；

４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５

、本次交易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不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为构建新的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

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３

〕

１５

号）精神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

法》（银监会令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号）、《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暂行规定》（银监发 〔

２００３

〕

１０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发〔

２００４

〕

６

号）等有关文件规定，拟在禹

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禹城联社”）基础上，联合其他出资人，以发起方式设立山东禹城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禹城农村商业银行本次发行股份总数为

３８

，

２４５

万股，其中，

１９

，

１４０

万股由原禹

城联社以净资产折股，其余

１９

，

１０５

万股向其他出资人溢价发行。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资禹城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３

，

１６４

万元增资禹城联社，增资后公司将持有禹城联社

股份

３１

，

３９９

，

１５０

股，占禹城联社本次增资扩股计划完成后总股份的

８．２１％

，将成为禹城农村商业银行的

第一大股东。

３

、按照《公司章程》，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审批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的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４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山东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

、公司住所：山东省禹城市汉槐街

１８１

号

３

、法定代表人： 赵德九

４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５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

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提供保管箱服务；从事银行卡业务（借记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６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８

，

２４５

万元

禹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始建于

１９５２

年，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按照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的要求与农行脱钩后，

成立禹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独立管理和服务辖区内基层信用社，成为专门管理和服务全县农村信用

社的机构。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禹城联社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禹城市监管分局批准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

联社挂牌开业，实行一级法人、统一核算、分级管理、授权经营的管理体制，整体经营管理体制迈上了更

高的层次。

禹城联社组织架构分别由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联社营业部、

６

家信用社，

１１

家扁平化分社，

２２

家信用分社所组成，在职人数为

４７４

人。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末，资产总额达

５３．５３

亿元，资产

实力雄厚，各项存款余额达

４７．５０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达

３５．６１

亿元，存贷款规模居禹城市金融机构之首。

８

、拟设立的禹城农村商业银行前五名股东持股数额及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持有禹城联社股份数

（

股

）

所占比例

（

％

）

１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

，

３９９

，

１５０ ８．２１

２

山东福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９

３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２０

，

０５３

，

９４５ ５．２４

４

久和食品

（

德州

）

有限公司

１８

，

３５９

，

５２６ ４．８０

５

山东新视听传媒有限公司

１５

，

８０９

，

２６３ ４．１３

９

、禹城联社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末

总资产

（

万元

）

３４６７２４ ４０９８２５ ４９０１９７ ５３５３４４

总负债

（

万元

）

３２４８０６ ３８５３５５ ４６２０９０ ５０７８９０

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２１９１８ ２４４７０ ２８１０７ ２７４５４

各项存款余额

（

万元

）

３１０２７８ ３５３４０４ ４１３０６２ ４７４９９３

各项贷款余额

（

万元

）

２５０９０９ ２８５００１ ３２７６８５ ３５６１３６

利息收入

（

万元

）

２３９９９ ３０４３６ ３７９４３ ９５９３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２５７６６ ３３０９２ ４１７４１ １０７２０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４９９２ ４５５８ ５７０６ １１５０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４９５６ ４５７９ ５７０６ １１５５

经营利润

（

万元

）

１２８３４ １６０９２ ２０３９２ ５７０１

每股经营利润

（

元

）

０．７７ ０．９０ １．０７ ０．３０

资本充足率

（

％

）

８．８４ ９．６１ １１．４２ １１．１４

核心资本充足率

（

％

）

７．９９ ７．３４ ７．７３ ７．３５

三、增资方案和定价依据

本次禹城联社增资方案和定价依据为： 根据北京中税德庆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禹城联社出具的编

号为中税德庆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００６

号 的《资产评估报告》及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禹城联社出具的

编号为中审国际核字［

２０１３

］ 【

０１０３００１２

】号的《禹城市农村合作联社清产核资报告》，禹城联社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整体评估后的净资产人民币

２１３

，

６９６

，

１１１．９４

元，折成股份为

１９１４０２５５７．００

股，每股净资产

为

１．１２

元

／

股，禹城联社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决定以溢价方式发行，确定本次增资扩股的增资价格

为

１．１

元

／

股，溢价认购股份的股东另行每股支付人民币

０．３０

元用于购买禹城联社的不良资产。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３

，

１６４

万元认购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２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禹城农村商业银行总股

本的

５．９１％

，出资方式为货币；增资完成后将持有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３１

，

３９９

，

１５０

股（增资前公司持有

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８

，

７９９

，

１５０

股），占其总股份的

８．２１％

，将成为禹城联社的第一大股东。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投资的目的

筹建后的禹城农村商业银行发展前景良好， 且本次溢价幅度合理， 公司通过入股禹城农村商业银

行，有效利用财务杠杆，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为公司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有利于结成金融战略合作

伙伴，为将来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创造条件。

２

、投资的风险

（

１

） 本次入股禹城农村商业银行尚需与山东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签订出

资协议书，因此本次入股存在不能签订出资协议书的风险；

（

２

）由于法人股东资格需经银监部门审查确认，公司此次入股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还尚待银行监管

部门的审查确认，具有不能获得银行监管部门批准的风险；

（

３

）银行业作为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存在信用、利率和流动性等风险，其资产质量和收益情况受宏观

经济影响较大。

３

、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用于投资的资金为公司自有流动资金，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公司入股禹

城农村商业银行主要考虑银行业的长期向好以及禹城农村商业银行的成长性和未来扩张潜力， 同时对

公司优化资产结构，分散经营风险、提高投资收益具有积极的意义。

公司已充分认识到本次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将根据实际进展履行后续信息披露的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 ８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５

证券简称：

＊ＳＴ

西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００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

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审计部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５

、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７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

备。

２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审议《关于转让公司所持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３

、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的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

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

凭证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本公司不接受

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

２００

号信箱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６５０１１４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６８５８０３７０

传真：

０８７１－６８５９８３５７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

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

的股东大会。

（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 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

决。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网络投票。

（一）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资者投票代码：

３６２２６５

，投票简称为 西仪投票 。

３

、在投票当日，“西仪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４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申购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本议案，议案以

１．００

元的价格

申报。 具体如下表：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议案

关于转让公司所持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

案

１．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

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五、投票注意事项：

１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２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

询。

六、其他

１

、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 系 人：邹成高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６８５９８３５７

２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授权委托书》附后

特此公告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如无作明确指示，则由本公司（本人）之代表酌情决定投票。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注册（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委托事项意见：

表决事项

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

关于转让公司所持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

议案

》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委托人和委托代理人姓名。

２

、请委托股东对上述审议议案选择“赞成、反对、弃权”意见，并在相应表格内“

√

”；每项均为单选，

不选或多选均视为委托股东未作明确指示。

３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４

证券简称： 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结合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应该出席本次

会议人数

９

名，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９

名，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

董事长贺国英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批准《关于收购“广州市云龙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公司控股子公司“肃宁县京南裘

皮城有限公司”

３４％

股权的议案》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公告的《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收购资产的公告》。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４

证券简称：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斯股份”）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广

州市云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龙集团”）所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肃宁县京南裘皮

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南裘皮城”）

３４％

的权益。

肃宁县京南裘皮城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 年

５

月？

１７

？ 日，云龙集团持有京南裘皮城

３４％

的权益。？？？？

２

、经协商，云龙集团将原出资人民币

４２９１

万元（占京南裘皮城注册资本的

３４％

）全部转

让给华斯股份，转让金为人民币

４２４２

万元。

３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４

、上述交易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收购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５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广州市云龙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４４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９６９１１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

２４

号

法定代表人：陈丽娟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铺位、房屋出租（限天河区濂泉路

２４

号物业）；室内装饰设计、自有资金对外

投资。 【经营范围涉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涉及许可经营的未获许可前不

得经营】

云龙集团由自然人陈丽娟、胡胜云共同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

云龙集团及其股东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肃宁县京南裘皮城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

１３０９２６０００００７２２２

公司住所：肃宁县靖宁中街路东商贸城

２

栋

５

号

法定代表人：贺国英

注册资本：

１２６２１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１２６２１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购销裘皮、皮革市场的开发、租赁和市场服务。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股东情况：华斯股份持股比例为

５１．５％

，云龙集团持股比例为

３４％

，河北豪爵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４．５％

。

收购完成后股东情况：华斯股份持股比例为

８５．５％

，河北豪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比例为

１４．５％

。

京南裘皮城资产情况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为

２７５

，

０２７

，

７７９．８７

元，负债总额

为

１５９

，

４３１

，

５５７．８２

元，净资产为

１１５

，

５９６

，

２２２．０５

元，营业收入为

０

，净利润为

－５

，

２９２

，

８３８．６０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广州市云龙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

２４

号

受让方：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河北省肃宁县尚村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和股东会决议，现就转让在肃宁

县京南裘皮城有限公司的出资转让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一、广州市云龙集团有限公司将原出资人民币

４２９１

万元（占肃宁县京南裘皮城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的

３４％

）全部转让给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转让金额为人民币

４２４２

万元。

二、本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受让方需将转让金一次性足额付给转让方。

三、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止，肃宁县京南裘皮城有限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双

方均已认可。受让方在签订本转让协议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转让金后即享有受让的股

东权益，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承担责任。

四、公司红利的收益按本合同签订之日计算，转让方享有转让前的红利，受让方享有转

让后的红利。

五、广州市云龙集团有限公司自签订本转让协议且收到全部转让金之日起，不再是公

司股东，不得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

六、合同如发生纠纷，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转让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

七、其他约定条款：

受让方负责办理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股权、章程修改等相关变更登记手续，转让方

应给与协助或配合，变更登记所需要费用由受让方承担。

八、本合同一式六份，交登记机关二份，股东各持一份，公司存档留一份均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九、本合同自转让方和受让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六、收购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京南裘皮城

８５．５％

的权益，通过本次交易，进一步完成了

公司的业务整合，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在上游的影响力，提升公司的竞争力，促进公司可持续

发展。

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

、京南裘皮城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３

、肃宁县京南裘皮城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０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８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乐科技”）出让其持有的天津凯乐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凯乐“）全部

５５％

股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１

、凯乐科技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与北京中集华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华兴”）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书》， 将凯乐科技持有的天津凯乐

５５％

股权以原投资额人民币

５５０

万元转让给中集华兴，本

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出售资产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转让完成后，凯乐科技将不再持有

天津凯乐的股权。

２

、本次资产出售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

１

）、北京中集华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７３５

号；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西城区红莲南路

５７

号中国印刷大厦

１２１２

室；

法定代表人：武燕军；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经济信息咨询；

（

２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北京中集华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专门为投资北京军区房地产

管理局塘沽办事处复建租赁项目而成立的。 目前尚未产生营业收入及利润，只有公司运行成本。

（

３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资产总额：

４９８

万，资产净额

９８

万，无营业收入，净利润为

－２

万。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凯乐科技持有的天津凯乐

５５％

全部股权：

公司中文名称：天津凯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注册地址、办公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

１３８

号增

２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房屋租赁、物业服务、仓储服务。

天津凯乐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占比

％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５０ ５５

北京中集华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５０ ４５

２

、权属状况说明：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３

、天津凯乐专为北京军区房地产管理局塘沽办事处复建租赁项目而成立的。目前尚未产生营业收

入及利润，只有公司运行成本。

４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资产总额：

４４

，

８７３

，

１３７．２１

元，资产净额

８

，

８６９

，

９３３．６１

元，无营业收入，

净利润为

－１

，

１３０

，

０６６．３９

元。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凯乐科技将持有天津凯乐

５５％

股权，股本金为人民币伍佰伍拾万元整，转让给该公司股东中集

华兴。

２

、凯乐科技将天津凯乐股权转让给中集华兴后，中集华兴持有天津凯乐百分之百的股权，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承接天津凯乐的权利、义务。 凯乐科技在天津凯乐的权利、义务终止。

３

、中集华兴在此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将股本金人民币伍佰伍拾万元整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支付

给凯乐科技。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由于天津凯乐是专为北京军区房地产管理局塘沽办事处复建租赁项目而成立的，凯乐科技在推

进该项目建设中存在某些实际困难等原因，为规避风险，决定退出该项目的运作，因而出售天津凯乐股

权。

２

、天津凯乐目前尚未产生营业收入及利润，只有公司运行成本，此次资产出售不会对公司产生影

响。 凯乐科技也未给天津凯乐提供过任何担保，也不存在天津凯乐占用凯乐科技资金的情况。

六、公告附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０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９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乐科技”）向天津凯乐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凯乐”）转让其持有的北京军区《复建租凭合同》及资产。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凯乐科技与天津凯乐签署了《塘沽办事处工程复建租赁合同及资产转让协议书》，

将凯乐科技于

２０１２

年与北京军区房地产管理局塘沽办事处（简称塘沽办事处）签订的《军队房地产租凭

合同和塘沽办事处工程复建租凭合同》及前期按有关约定，已向出租方塘沽办事处支付复建工程前期

款项人民币叁仟柒佰万元以人民币叁仟柒佰万元转让给天津凯乐，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出

售资产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转让完成后，凯乐科技在该项工程中的所有权利、义务终止。

２

、本次资产出售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

１

）、公司中文名称：天津凯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注册地址、办公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

１３８

号增

２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房屋租赁、物业服务、仓储服务。

天津凯乐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占比

％

北京中集华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００

（

２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天津凯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专门为运作北京军区房地产管理

局塘沽办事处复建租赁项目而成立的。 目前尚未产生营业收入及利润，只有公司运行成本。

（

３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资产总额：

４４

，

８７３

，

１３７．２１

元，资产净额

８

，

８６９

，

９３３．６１

元，无营业收

入，净利润为

－１

，

１３０

，

０６６．３９

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凯乐科技于

２０１２

年与北京军区房地产管理局塘沽办事处（简称塘沽办事处）签

订的《军队房地产租凭合同和塘沽办事处工程复建租凭合同》及前期按有关约定，已向出租方塘沽办事

处支付的复建工程款。

２

、权属状况说明：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３

、交易标的《军队房地产租凭合同和塘沽办事处工程复建租凭合同》只签署了合同，除向出租方塘

沽办事处支付前复建工程款

３７００

万元外，尚未有其他实质性投入。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方将塘沽办事处工程复建租赁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全部转让给天津凯乐。

２

、转让后的塘沽办事处工程复建租赁合同由天津凯乐单独履行、自负盈亏。 转让方凯乐科技在该

项工程中的所有权利、义务终止。

２

、转让方已向塘沽办事处支付的复建工程款人民币

３７００

万元整，受让方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支付

给转让方。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由于凯乐科技在推进该合同项目建设中存在某些实际困难等原因，为规避风险，决定转让该合

同项目的运作。

２

、《军队房地产租凭合同和塘沽办事处工程复建租凭合同》只签署了合同，除向出租方塘沽办事处

支付前期复建工程款

３７００

万元外，尚未有其他实质性投入。此次合同及资产转让不会对公司产生影响。

六、公告附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４４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第五次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全

资子公司赤峰吉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唐山中和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的辽宁五龙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简称“本次重组”，详

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相

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公司此

次资产购买事项属于重大资产重组，须经中国证监会审核。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的批复》文件（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１４２

号），中国证监会核准了公司本次

重组方案，该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实施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４５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

公司股东吴培青先生的通知， 吴培青先生将其质押给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虎门支行的股份共计

１３０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解除质押，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吴培青先生此次解除质押股份共计

１３００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９％

，剩

余质押的股份

１５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２９％

。 此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吴培青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２４０８．４１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５％

。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４６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

股东吴培青先生的通知，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下午收盘，吴培青先生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１％

。

本次减持后，吴培青先生尚持有公司股份

２４０８．４１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５％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４７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其他相关指定媒体披露

了《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资料。

本公司已根据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１３０６０７

号）、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１３０６０７

号） 的要求，对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本报告书修改和补充的内容主要有：

１

、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后黄金价格出现大幅下跌，修订版交易报告书已

根据下跌后的价格水平对评估值及盈利预测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并补充披露，

同时作为重大风险提示进行了揭示；此外，针对黄金价格下跌事项上市公司重

新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了表决，独立董事、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对此发

表了补充意见，并进行了补充披露。

２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资金来源的风险、已支付的保证金的来源、后续收

购价款的资金来源以及无法取得并购贷款的应对措施。

３

、补充披露了探矿权转采矿权所存在的风险。

４

、补充披露了收益法评估与矿权评估产品产量不一致的原因说明、收益

法评估

２０１４

年产品产量大于其设计生产能力的原因说明以及金价预测的依据

及其合理性。

５

、补充披露了矿权评估时金价预测的依据及其合理性以及折现率的取值

过程。

６

、补充披露了收益法评估与矿业权评估折现率取值合理性分析。

７

、补充披露了五龙黄金对李毅刚和丹东市鑫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

欠款合计

３．４８

亿元形成原因及过程。

８

、补充披露了采矿权、探矿权历史沿革及采矿权储量备案情况。

９

、 补充披露了同兴选矿处于建设期对本次交易的影响以及采矿权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内容。

１０

、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充协议将原盈利预测期间延长一年，同时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赵美光先生对预测业绩进行了承诺，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

１１

、 补充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度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及向赵美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时所签协议及所做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１２

、根据《关于核准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

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１４２

号）将本报告书中涉及本次交易审批程序的内容

予以更新。

修订后的赤峰黄金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全文及摘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投资者在了解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信息时应以本次披露的

报告书全文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日


